2.4南开大学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培训制度

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培训制度

1、 总则

培训是实验教学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进入中心的教师，须接受中心的岗前培训；上岗后须根据需要进行岗位专业技能培训。 
2、目标
1) 帮助教师了解中心的工作状况，熟悉工作环境。

2) 使教师掌握有关的工作规范，明确责权界限。
3) 使教师熟练掌握相应的知识、技能，及时了解相关领域的新进展。

4) 使每位教师都有再学习和深造的机会，为教师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。

5) 提高中心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，改善中心的人员结构，培养和储备人才，提升整体实力，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。

3、 原则

1) 鼓励中心教师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和培训。
2) 培训方式力求灵活多样，针对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。
3) 中心鼓励教师在不影响本职工作前提下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，并在时间、工作量等方面给予便利。
4、形式与方法

1) 实验中心的培训形式包括内部培训、外派培训和自我培训。

2) 职前教育：新入职人员均应接受职前教育，以了解中心的发展历程、管理规范等。职前教育由中心统一组织、实施和评估。

3) 岗位技能培训：根据中心的发展规划及工作的需求，按专业分工不同进行岗位技能培训。

4) 中心内部培训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进行小规模的灵活实用的培训。

5) 外派培训：参加各类高水平培训班及业务考察等。包括院外、校外、市外、国外。
6) 临时培训：中心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对人员进行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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